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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安寧緩和護理學會 
2025 年安寧緩和護理師甄審簡章 

一、考試日期：2025 年 10 月 19 日(星期天) 10:00～12:00 
二、報名日期：2025 年 07 月 01 日起至 2025 年 07 月 31 日止(以郵戳為憑)。 
三、 考試地點：註 1：將依報考人數適時調整適合之場地 

註 2：若首選考區人數少於 10 人，則依考生選填之考場排序安排考場。 
北區-台大醫學院 406 講堂 

         (台北市中正區仁愛路一段 1 號) 
中區-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樓 2 樓第三會議室 

       (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研究大樓 2 樓) 
 南區-成大醫護宿舍 B1 醫護講堂 
           (台南市北區東豐路 166 號 B1) 

四、報名相關規定： 

(一) 報名資格，下列皆需具備： 

1. 具有本學會會員，且已繳清當年度(含)以前之常年會費之會員。 

2. 領有中華民國護理師證書。 

3. 已完成本學會認可之基礎及進階課程並取得證書，非安寧領域者除前述課程

外，另需包含臨床實習 5 日。(參考本學會繼續教育積分辦法) 

4. 本學會認可之繼續教育積分為 3 年內累計至 40 點(不含基礎及進階課程)，其中

由本學會主辦者應佔 1/2，即 20 點。 

(1) 積分認定自 2022 年 08 月 01 日至 2025 年 07 月 31 日止。 

(2) 若需申請核認個人繼續教育積分，申請辦法請參考本學會網站公告。 

5. 以下護理年資擇一資格報名，認定基準計算至 2025 年 7 月 31 日為止。 

(1) 國內（外）安寧緩和專長相關領域(安寧住院、居家及共照)臨床實務經驗至

少 2 年，護理長級(含)以上則以安寧相關行政經驗認定(得以 2 年折抵 1 年

計)，或於安寧病房實際床邊帶教之臨床教學教師至少 2 年且須大於 150 個工

作天者（上述臨床經驗均須於衛生署評鑑通過之安寧相關醫療機構）。 

(2) 非安寧領域護理人員其年資認定為於國內（外）護理臨床實務工作滿 4 年以

上，護理長級(含)以上可以臨床實務工作資歷報名，臨床經驗不足 4 年的部

份，可以護理行政經驗 2 年折抵 1 年 (需滿 2 年以上始可折抵)補足。 

(二) 前項報名資格相關文件經審查合格者，始核發准考證。 

(三) 報名資格經審查不符合或已繳費但未報考者，皆須填寫退考申請表並於期限內申請

退費，退回之報名費須酌收資格審查手續費新台幣 200 元整，餘款退回指定帳戶。 

(四) 考試合格者如經發現報考資格不符或所繳驗之各項證件有假借、冒用、偽造或變更

欺詐等情事，除取消合格證書外，本會得追究其法律責任。 

五、考試相關規定： 
(一) 經資格審查合格者得參與筆試。筆試方式如下： 

1. 命題方式：選擇題，以中文命題 （專有名詞得附英文）。 
2. 考試時間：以 100 分鐘為限。 
3. 考試題數：100 題。 
4. 及格標準：達七十分（含）以上為及格。 

 



 2 

 
(二) 參考範圍： 

 
以本學會近三年舉辦的安寧緩和護理專業—基礎及進階課程之課程內容及
本會網站「國內外期刊摘譯」為參考依據。 

六、 應檢附相關資料： 
(一) 於本學會網站線上報名；並需繳清至 2025 年常年會費。 
(二) 報名繳費確認表 
(三) 最近一年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光面彩色相片 1 張（製作准考證及考場核對身分） 
(四) 護理年資之證明文件正本；若以安寧工作人員報考，則須由安寧單位主管於「報名

繳費確認表」下方欄位簽核安寧領域工作年資。 
 

七、報名費用：新台幣 1,200 元整，若常年會費尚未繳清者須一併繳清，請利用學會網站線

上報名後所產生的專屬虛擬帳號進行轉帳(或下載繳費單於超商繳費) 

八、報名方式：一律先線上報名，完成繳費後請將相關附件以紙本郵寄，於 2025 年 07 月 31
日前寄至100031台北市中正區林森南路142號6樓 台灣安寧緩和護理學會 收。(郵
戳為憑，所附資料概不退還，若有需要請自行備份) 

九、退考申請：除出具證明傷病住院、意外事件發生或經查證完成繳費但未符報考資格者得

申請退考，完成報名者不得任意申請退考。申請退考者應於考試日期前 10 個工作日申

請，逾期恕不受理。退考時請填妥申請表，函寄退考相關資料至台灣安寧緩和護理學會

申請（100031 台北市林森南路 142 號 6 樓）。申請通過者扣除手續費用 200 元，其餘退

回指定帳戶，前項退考，不得要求恢復考試資格。 

十、相關附件：請至本學會網站下載 
(一) 附件一、安寧緩和護理師筆試重要日程表 
(二) 附件二、報名繳費確認表(含安寧單位主管簽核負責證明) 
(三) 附件三、報考申請信封正面頁 
(四) 附件四、本會繼續教育積分認證辦法 
(五) 附件五、試場規則 
(六) 附件六、退考申請表 
(七) 附件七、筆試成績複查申請書 
 


